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
起 诉 书

芦检公诉刑诉〔2017〕2号

被告人郑某某，男，1976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11271976********，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农村居民，四川省洪雅县人，家住四川省洪雅县**乡**村**组。2015年11月27日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同年12月10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12月5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郑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于2016年12月5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12月6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其间，本案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2年12月20日，被告人郑某某与四川**有限公司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承包芦山县迎宾大道一号劳务工程。2013年7月16日至2015年1月8日间，四川**有限公司多次共支付郑某某2753.409277万元,并于2015年1月9日双方确认结算总价为2753.605363万元。郑某某收到四川**有限公司款项后除支付部分民工工资外，将剩余款项用于支付个人借款、设备租赁费、材料费等，导致2015年2月1日前拖欠民工工资达414.863万元。经芦山县劳动监察大队主持协调,郑某某在支付了民工工资288.804万元后,仍拖欠民工工资126.059万元。
2015年7月31日，芦山县劳动监察大队向被告人郑某某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要求其在2015年8月8日前支付拖欠的民工工资130万元，并在8月9日前将处理结果书面回复报送芦山县劳动监察大队，郑某某在规定期限内未按《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规定支付民工工资。
2015年9月17日，芦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郑某某拖欠民工工资案移送芦山县公安局查处，芦山县公安局于2015年11月27日立案侦查。2015年11月27日，被告人郑某某经芦山县公安局芦阳派出所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郑某某归案后,支付了拖欠的民工工资,并取得了谅解。
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郑某某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案发后,郑某某经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支付拖欠的民工工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芦山县人民法院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

检察员　袁永平
2017年1月19日


附：
1、被告人郑某某现住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中山乡和平村8组（联系电话：1528477****、1818001****）；
2、文书卷1卷、补充材料2份、起诉意见书1份；
3、起诉书正本1份、副本7份。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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